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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统筹范围

单元范围

河道、水库管理范围

永久基本农田

生态保护红线

邻避设施本体

环保热电厂安全防护距离

片区统筹要点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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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厕所

环卫工人休息室

分洪闸

节制闸

厚街镇厚山现代化产业园片

区3号产城融合类“三

旧”改造单元

厚街镇厚山现代化产业园片

区1号传统产业类“三

旧”改造单元

厚街镇厚山现代化产业园片

区2号传统产业类“三

旧”改造单元

厚街镇厚山现代化产业园片

区4号“三旧”改造单元

消防站

厚街镇厚山现代化产业园区(厚山城中村片区）统筹规划控制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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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线

休

厚街镇厚山现代化产业园片

区3号产城融合类“三

旧”改造单元

厚街镇厚山现代化产业园片

区1号传统产业类“三

旧”改造单元

厚街镇厚山现代化产业园片

区2号传统产业类“三

旧”改造单元

厚街镇厚山现代化产业园片

区4号“三旧”改造单元

P

邻 服

209.02 南至宝塔路、东至规划一路和白石山公园、北至水口街和振兴路、西至广深高速路和东业路

重点解决内部交通以及与外部交通的衔接问题，处理好园区集中配套与工业用地之间的关系，结合三丫陂水库、白石坑矿坑公园等生态公园打造三生融合示范园区

河道蓝线
三丫陂水河道和三丫陂

水库蓝线

一、蓝线内禁止进行下列活动：

1）违反城市蓝线保护和控制要求的建设活动；

2）擅自填埋、占用城市蓝线内水域；

3）影响水系安全的爆破、采石、取土；

4）擅自建设各类排污设施；

5）其它对城市水系保护构成破坏的活动。

二、蓝线内原则上只安排与水体保护、生态涵养、供水排水、防洪安全等相关的用地，

包括水域（E1）、农林用地（E2）、城市道路用地（S1）、供水用地（U11）、排水设施

用地（U21）、绿地与广场用地（G）

河湖及水利工程管理
三丫陂水河道和三丫陂

水库管理范围

一、在管理范围内禁止以下行为：

1）兴建影响水利工程安全与正常运行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

2）围库造地；

3）爆破、打井、采石、取土、挖矿、葬坟以及在输水渠道或管道上决口、阻水、挖洞等

危害水利工程安全的活动；

4）倾倒土、石、矿渣、垃圾等废弃物；

5）在江河、水库水域内炸鱼、毒鱼、电鱼和排放污染物；

6）损毁、破坏水利工程设施及其附属设施和设备；

7）在坝顶、堤顶、闸坝交通桥行驶履带拖拉机、硬轮车及超重车辆，在没有路面的坝

顶、堤顶雨后行驶机动车辆；

8）在堤坝、渠道上垦植、铲草、破坏或砍伐防护林；

9）其他有碍水利工程安全运行的行为。

二、在管理范围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的土地和水域。

1）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各类建设项目，其可行性研究报告在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的基本建

设程序报请批准前，其中的工程建设方案应当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

2）需要占用土地的，在水行政主管部门对该工程设施的位置和界限审查批准后，建设单

位方可依法办理用地、开工手续；工程施工应当接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检查监督，竣工

验收应当有水行政主管部门参加。

环境敏感及邻避要素
环保热电厂及其安全防

护距离

一级管控区内禁止进行下列活动：

1）违反城市规划要求，进行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的建设；

2）违反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进行建设；

3）未经批准，改装、迁移或拆毁原有城市基础设施；

4）其他损坏城市基础设施或影响城市基础设施安全和正常运转的行为。

二级管控区内(安全防护距离）：禁止布置城乡居住用地及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用地.

若无法避免的，建筑退线按防护距离退缩。

现状保留 / / /

更新改造

主干道
市域二横路 60m /

家具大道 36m /

次干道

工业西路 36m /

东业路 26m /

溪头路 26m /

工业二路 26m /

工业三路 26m /

教育设施 / / / /

管理设施 物业管理用房 建筑面积不少于809m² 其中3号单元捆绑809m² 可附设

文化设施 社区文化活动室 建筑面积不少于1078m² 其中3号单元捆绑1078m² 可附设

养老设施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建筑面积不少于674m² 其中3号单元674m² 可附设

体育设施 社区体育活动场地 用地面积不少于3234m² 其中3号单元捆绑3234m² 可附设

医疗卫生设施 社区卫生服务站 建筑面积不少于400m² 其中3号单元捆绑400m² 可附设

社会公共停车场 206个 其中3号单元捆绑206个车位 可附设

公交首末站 1处 其中3号单元捆绑1800m² 可附设

10kv开关站
9处

（每处建筑面积50m²）

其中1号单元捆绑2处、2号单元捆绑1处、3号捆绑5处、4号

单元捆绑1处
可附设

110kv变电站 1处 其中4号单元捆绑0.53公顷 /

220kv变电站 1处 其中4号单元捆绑1.47公顷 /

一级消防站 1处 其中4号单元捆绑0.56公顷 /

分散式污水处理站 1处 其中3号单元捆绑0.43公顷 地埋式建筑

片区汇聚机房
1处

（每处建筑面积200m²）
其中1号单元捆绑1处 可附设

公共厕所
3处

（每处建筑面积60m²）
其中1号单元捆绑1处，3号单元捆绑1处 可附设

环卫工人休息室
1处

（每处建筑面积20m²）
其中3号单元捆绑1处 可附设

节制闸 1处 其中3号单元捆绑1处 可附设

政府发展备用地（带设施指标） 用地不少于8.92公顷 4号单元捆绑8.92公顷,发展备用地捆绑一处10kv开关站 /

1、片区涉及国土空间规划用地用海、永久基本农田等管控要素，片区统筹规划提出衔接及处理路径，厚街承诺后续在项目实施前完善相关自然资源要素处理。

2、图则中所述相关设施捆绑责任的落实由属地街道/镇街后续进行监管确认

1、原则上不得取消片区内路网主次干道，具体线位可结合方案适当优化，城市支路可在下层次规划进行细化

2、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的道路用虚线表示，在未完成占补平衡等条件下不得开发建设

3、独立占地的设施实行定位、定量管控，可根据现状条件对用地边界进行优化；可附设的设施实行定量管控，在地块层级落实到具体地块，设施规模不得低于本图则要求（变

电站和消防站不低于规范标准）

4、邻里中心包含物业管理用房、社区文化活动室、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社区体育活动场地、社区卫生服务站

5、片区统筹规划作为协调性规划，具体内容可根据国家、省、市最新工作要求进行适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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